附件1

第五届北京轮滑公开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通州区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冰上轮滑运动协会

三、协办单位
多炼（北京）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君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美轮美动国际轮滑俱乐部有限公司
四、竞赛日期及地点
时间：2023年5月13日（星期六）

速度轮滑地点：通州区运河奥体中心田径场

自由式、花样轮滑地点：通州区运河奥体公园篮球场

五、比赛项目及年龄分组
（一）速度轮滑：

100米计时赛

儿童组：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出生。

200米计时赛

少年丁组: 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乙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甲组：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生。

青 年 组：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出生。

1.赛道：标准田径场地（塑胶跑道）

2.所有组别均分男、女组，年龄分组以身份证信息的出生年月日为准。

3.器材要求：

A类速度轮滑鞋轮子直径80mm-110mm

青年组、少年甲组、乙组、丙组、丁组、儿童组。

B类大众轮滑鞋轮子直径80mm及以下

青年组、少年甲组、乙组、丙组、丁组、儿童组。

（二）自由式轮滑：单脚速度过桩、fish过桩竞速、前交叉过桩竞速。

1.年龄分组

儿童乙组：2017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

儿童甲组: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丙组：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甲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

青年组：2005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生。

2.场地：篮球场
3.所有组别均分男、女组，年龄分组以身份信息的出生年月日为准。

（三）花样轮滑队列滑

1.年龄分组

成年组：2005年1月1日以前出生。

青少年组：2005年1月1日以后出生（含1日）。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规则

1.速度轮滑参照执行《2013年速度轮滑竞赛规则和裁判通则》。

2.自由式轮滑采用中国轮滑协会《自由式轮滑竞赛规则（2013年试行版）》并结合2020版-国际轮联自由式竞赛规则。

3.花样轮滑参照执行《2013年花样轮滑竞赛规则和裁判通则》。
（二）自由式轮滑单脚速度过桩

1.比赛方法

采用个人计时赛。每个运动员两次自由起跑的机会，取最好成绩作为该运动员的最终成绩。

比赛中如果出现两个选手最好成绩相同的情况：两个选手比赛时间相同而踢桩数不同，则取绝对时间快的选手获胜。如选手A为5.6秒，踢2个桩，最后成绩6秒，选手B为5.8秒，踢1个桩，最后成绩6秒，取选手A获胜。两个选手绝对时间与踢桩数均相同，则要加赛一轮KO赛。

2.技术要求

自由起跑，发令为：“各就位”“预备”。

听到“预备”命令后，运动员必须在五秒内出发，否则将得到一次起跑犯规的警告。连续两次起跑犯规，当前这一轮无成绩。

运动员前脚任何部位包括轮子在内必须在“起跑盒”（40cm*2米）内，不得触碰任意起跑线，后脚可触碰后起跑线。轮滑鞋必须全部或部分接触地面。前进方向的第一步必须通过前起跑线，允许运动员出发前身体晃动。当运动员身体任意部位切入红外计时线，计时开始。

3.违规

在“预备”命令发出5秒运动员还未出发记起跑违例一次。两次起跑违规视将取消当轮比赛资格。

绕桩过程中如果换脚，将视作违规，取消本次成绩。

冲刺时如果未以绕桩脚触线，或者跳起以双脚同时触线，将视作违规，取消本次成绩。

4.罚桩

过桩中每踢倒、漏绕一个桩都计为一个罚桩，每个罚桩在选手当次成绩中罚 0.2 秒。

一个桩如果被碰移但未离开桩圈，此时要检查该桩的桩边是否超过桩圈中心点。如桩边缘未超过桩圈中心点，该桩不计罚分，如果桩边缘超过桩圈中心点，该桩视为罚桩，罚时0.2秒。

一个桩如果被碰移离开桩圈后，又自行回到桩圈上并且桩边缘未超过桩圈中心点。该桩称为运气桩，不计罚分。

选手在比赛中踢、漏桩数超过5个（包括5个桩）将取消当次成绩。

5.比赛场地

根据场地实用情况设置赛前热身区域。

比赛区域中放置两排桩，两排桩的中心线位于同一条线上，每排桩之间相距3米。每排桩均由20只桩组成，每排桩的桩距均80cm。每只桩的定位桩圈尺寸与桩底座尺寸相当，且需标出圆心点。

起跑线：单脚过桩起点线设在距第一只桩12米，终点线设在距最后一只桩80cm。

儿童组速度过桩为6米起跑，12个桩。

6.比赛距离：12米＋0.8×19＋0.8＝28米。

（三）自由式轮滑fish过桩竞速、前交叉过桩竞速
1.比赛方法及要求

在场地一端画一条起跑线，距起跑线3米处开始摆桩，每隔0.8米摆一个，共摆20个桩，19米长。

发令为“各就位”、“预备”、“跑”。运动员从起跑线听发令起跑，到摆桩处开始曲线绕桩前进，到最后一个桩出桩后 0.8 米终点线处结束计时。

2.每名运动员滑行两次，以计时最好成绩排列名次。

运动员滑行途中如有摔倒可起来继续比赛，但必须按照规定绕过所有桩。运动员每踢、漏一个桩，罚时0.2秒。选手在比赛中踢、漏桩数超过5个（包括5个桩）将取消当次成绩。前交叉过桩竞速时第一个桩必须交叉过桩，否则视为第一个桩漏桩。
（四）花样轮滑队列滑

1.每队12人组成，性别不限。

2.节目时长：2′-2′30″。

3.规定动作内容：

参赛队节目中必须要包括：块、轮、线、圆、交叉5个动作。

4.规定动作技术要求

-块:以块状沿纵轴滑行至少场地3/4长度。

-线：必须以平行短轴的一条直线沿纵轴滑行至少场地3/4长度。

-轮:各辐线上人数基本相同、辐线间距相等，滑行转动至少1圈。

-圆:以至少场地宽度2/3直径的圆形滑行至少1圈。

-交叉:两排队员相对滑行，穿插滑过。

5.场地：篮球场

6.音乐自选，允许使用声乐。服装、器材必须统一。

7.整套节目至少要有3种握法。

8.每支队伍热身时间1分钟，热身期间不播放音乐。准备开始时，队长举手示意播放音乐，即为该队比赛开始。上、下场时间30秒。

9.扣分

（a）动作没有完成将从A分扣1.0分

（b）不允许有跳跃、旋转或托举等动作，每出现1次，将从A分扣0.5分。

（c）动作的滑行出现队伍断裂，将从A分扣0.2-0.4分。

（d）动作滑行中跌倒将从A分扣0.2分。

（e）少于3种握法，将从A分扣0.2-0.4分。

（f）跌倒：较大跌倒，超过1人以上时间较长的将扣0.8-1.0分；中等跌倒，除1人时间较长的跌倒还有1人以上的队员跌倒，将扣0.6分；较小跌倒，1人跌倒，将扣0.2分。

七、参赛报名与要求

1.参赛各队应如实按照年龄组别报名。开领队会、教练员会时带好本队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或户口本复印件，大会组委会审核后参赛。

2.所有参赛队员需提交本人签字的《参赛责任书》，未满18岁需监护人签字。

3.速度轮滑、自由式参赛运动员须按照轮滑规则要求佩带号码簿参赛，未佩戴者禁止参赛。

4.所有参赛运动员需使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轮滑鞋及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护具，组委会有权拒绝运动员使用不符合标准的装备参赛。

5、参赛运动员须具备参与对应项目的身体健康条件。患有心肌炎、严重心律不齐及其他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低血糖等不适合运动的疾病人员不得参赛。

6、各参赛运动员赛前15分钟停止检录。

八、比赛录取和奖励办法

1、各组别分别录取前8名，1-3名颁发奖牌、证书、纪念品，4-8名颁发证书、纪念品。

2、各单项组别不足8人的减一录取，不足3人取消比赛。

九、裁判员

裁判员由北京市冰上轮滑运动协会统一选调。

十、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速度轮滑每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1名。

2.自由式轮滑每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1名，运动员每名限报2项。

3.队列滑限报8个队，报满为止。每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1名，运动员12名，性别不限。

4.各项目均不接受个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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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名时间：2023年4月14日至4月28日。

6.报名流程：扫描二维码或微信搜索“北京健身汇”小程序（首次登录需在“个人中心”进行实名认证），点击首页“赛事活动报名”按钮，找到“第五届北京轮滑公开赛”栏目报名参赛（报名联系人：王红涛；联系电话：1352024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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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参赛单位在小程序报名后联系缴费联系人何老师，扫描二维码支付参赛服务费，联系电话：13910805350。

8.各队领队请务必扫描报名页二维码添加联系人微信加入领队群，比赛相关重要通知将通过领队群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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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到

各参赛队、领队、教练于2023年5月13日（星期六）8:20前到比赛场地签到处集合。

（三）领队（教练员）、裁判员会议

拟定2023年5月10日（星期三）下午13:00在运河奥体公园田径场会议室召开领队（教练员）会议。裁判员会议拟定于2023年5月8日下午13:00至14:00速度轮滑，14:10至15:00自由式轮滑15:10至16:00花样轮滑在协会会议室召开。

各队领队（教练员）参会时需提交各队运动员或其监护人亲笔签名的《个人参赛志愿书》。及参赛要求规定的相关材料。
（四）违规、违纪

各参赛单位报名时需向赛会缴纳1000元保证金，参赛过程中严格遵守比赛规则，服从裁判判罚，尊重对手，尊重观众。参赛队违规、违纪，组委会收缴保证金。没有出现违规、违纪保证金返回。

在比赛中，因个人原因导致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由参赛者个人承担责任。

十一、经费

每名运动员参加每项比赛收取参赛服务费80元，需在报名时扫描缴费二维码支付，比赛现场不接受报名和缴费。各参赛队参赛所需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十二、提醒事项
1.参加体育比赛有受伤的可能性，大会组委会不支付参赛人员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医疗、交通等任何费用。

2.大赛组委会为全体运动员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3.每名参赛运动员均须签订《个人参赛志愿书》。

4.组委会有权无偿使用运动员的图片、录像等进行旨在促进轮滑运动发展的各项宣传、推广活动。

5.运动员禁用违禁药品。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赛事组委会，未尽事宜，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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